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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报限项相关问题
1.我不知道目前是否超出了限项范围，怎么办？
答：您可登录省科技云平台进入申报入口，如超出限项范围，通过系统弹窗可查看被限制申报的原因。
2.我前期参与的省级科技计划项目已立项。还能对之前填报的年度工作时间进行修改吗？
答：项目负责人、项目参与人每年用于在研项目的工作时间可以调整。调整后项目负责人每年用于项目的工作时间不得少于6个月，项目参与人每年用于项目的工作时间不得少于4个月。变更入口及办理流程请登录科技云平台，在消息中心查看《关于省科技计划项目申报限项要求的有关说明》。
3.读书期间参与的项目，也计入限项吗？
以在读全日制学生身份参与项目，现已就业的申报人，前期以在读全日制学生身份参与的项目不计入申报人当前每年用于项目的工作时间。在读全日制学生含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变更入口及办理流程请登录科技云平台，在消息中心查看《关于省科技计划项目申报限项要求的有关说明》。
4.有省基金项目执行期满应验收但未进入验收程序的项目负责人，暂停省基金项目申报。我牵头承担的省基金项目执行期满，在2025年度省基金项目验收中提交，算是进入结题程序了吗？
答：若已按通知要求填写结题报告，并经依托单位、主管部门审核后，提交至省科技厅，则视为本项目进入验收程序。
二、青年科学基金申报相关问题
1.牵头承担过省海外优青项目，还能申报青年科学基金项目（B类、C类）吗？
答：不可以。
2.是否可以用相同的申报书，同时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省基金？
    答：不能。申报人不得在同一年将研究内容相同或相近的项目以不同项目类型、由不同申报人或经不同依托单位提出申请；不得将已获资助的项目重复提出申请；不得将同一研究内容向不同资助机构提出申请。如发现多头或重复申报等问题，依据有关规定严肃处理，记入科研诚信档案。
三、青年科学基金（C类）“直接给予”政策相关问题
1. 博士毕业后来鲁工作，期间变更了工作单位，还算首次来鲁吗？
答：不算。
2.博士毕业12个月以上签订工作合同的还需提供空档期非在鲁工作（学习）证明，需要提供什么证明材料？
答：请按照申报系统提示，提交未在鲁缴纳社保相关材料，经依托单位盖章有效。
3.2025年，我放弃承担省基金青年基金（C类）自筹项目，今年还能不能再次申请青年基金（C类）直接给予？
答：不能。
4.我是省重点实验室固定人员，属于“对入职部属高校和科研机构，国家实验室、国家实验室基地、全国重点实验室、省实验室、省基础研究特区，省一流学科建设“811”项目建设学科的”的范畴吗？
答：不属于。
5.我入职的单位建有全国重点实验室，但我不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固定人员。属于“入职部属高校和科研机构，国家实验室、国家实验室基地、全国重点实验室、省实验室、省基础研究特区，省一流学科建设“811”项目建设学科的”的范畴吗？
答：不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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